附件3
失信责任告知书

诚信是按照“告知承诺制”申请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本质和基础要求。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明确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1号）要求“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无论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还是营利性民办学校都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作为学校负责人，必须认可培训教育的公益属性，清楚职业培训肩负培养人才、传承技能、促进就业的重要职责，明白职业培训的专业化要求，深知办学的责任和使命。
请认真阅研《民办教育促进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管理办法》（宁人社规字〔2020〕12号）和学校负责人应具备的条件，熟知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第六款，“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将受到限期改正、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行政和刑事处罚。按照《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九条，“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取得的行政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请认真阅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宁政办发〔2021〕5号)，知晓方案中“加强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核查监管”和“完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信用监管”提到“对于免予核查的事项，要充分运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互联网+监管”等方式实施监管。对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承诺不实的，行政机关要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纳入信用记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要依法加大失信惩戒力度，根据虚假承诺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失信程度分级，区分不同失信情形，并通过在信用中国（宁夏）公告、运用新媒体曝光、信用等级评价、失信名单公示等多种手段，探索失信惩戒的有效方式。”，明白虚假承诺将要承担的严重失信后果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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